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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內容】
第1條（立法依據）
　　本條例依原子能法第三條規定制定之。
第2條（監督之責）
　　本會對於公私立原子能教學、研究及應用機構，有監督之責。
第3條（各處之設置）
　　本會設左列各處：
　　一、綜合計畫處。
　　二、核能管制處。
　　三、輻射防護處。
　　四、核能技術處。
　　五、秘書處。
第4條（綜合計畫處職掌）
　　綜合計畫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原子能科學與技術研究發展政策、方案及計畫之研擬、規劃、推動及管制考核事項。
　　二、原子能研究與應用機構設置之研究及規劃事項。
　　三、國內外有關原子能科學機構之合作及連繫事項。
　　四、核子保防業務之連繫、執行、監督及核擬事項。
　　五、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人才之儲備與出國進修之選送及統籌事項。
　　六、原子能科學教育輔導與發展之研究及規劃事項。
　　七、核子事故應變計畫之策劃及執行事項。
　　八、原子能資料之蒐集、分析、及統籌電腦資訊業務之規劃、推行等事項。
　　九、原子能科學與技術專利權之讓與及合作事項。
　　一○、核子事故之評估、賠償與保險等有關事項。
　　一一、原子能刊物之編譯及出版發行事項。
　　一二、其他有關綜合計畫事項。
第5條（核能管制處職掌）
　　核能管制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核子反應器設置、廢棄、轉讓、拆卸之審查及監督事項。
　　二、核子反應器廠址選擇之安全審查事項。
　　三、核子反應器設計、建造、運輸、運轉與維護之管制及視察事項。
　　四、核子反應器設計、建造及運轉安全分析之審查事項。
　　五、核子反應器執照之核發事項。
　　六、核子反應器設計修改、設備變更及運轉規範修正之審查事項。
　　七、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之核發事項。
　　八、核子反應器更換燃料安全分析之審查事項。
　　九、核子反應器除役之審查、管制及監督事項。
　　一○、核子燃料執照之核發事項。
　　一一、核子燃料生產設施設置、廢棄、轉讓、拆卸之審查及監督事項。
　　一二、核子燃料使用之管制事項。
　　一三、其他有關核能管制事項。
[bookmark: a6]第6條（輻射防護處職掌）
　　輻射防護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核子反應器輻射防護及環境輻射之管制事項。
　　二、放射性廢料貯存、處置場所輻射防護及環境輻射之管制事項。
　　三、核子事故緊急輻射偵測之評估及督導事項。
　　四、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暨操作人員有關執照之核發事項。
　　五、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管制事項。
　　六、游離輻射場所及環境輻射之稽查事項。
　　七、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之管制事項。
　　八、輻射安全評估報告之審查事項。
　　九、輻射安全管制規範之研訂事項。
　　一○、輻射防護人員之認可事項。
　　一一、輻射偵檢文件之核發事項。
　　一二、全國輻射背景及輻射劑量之管制檢查事項。
　　一三、放射線從業人員輻射防護能力鑑定及管制事項。
　　一四、其他有關輻射安全事項。
第7條（核能技術處職掌）
　　核能技術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核子反應器異常事件之調查及評估事項。
　　二、核子反應器運轉數據之分析及評估事項。
　　三、核子設施相關技術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。
　　四、游離輻射應用技術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。
　　五、核能法規及技術準則之研定事項。
　　六、核子事故處理技術之研究事項。
　　七、核子反應器及輻射防護安全資料之蒐集分析事項。
　　八、其他有關核能技術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。
第8條（秘書處職掌）
　　秘書處掌理左列事項：
　　一、文書之收發、分配、撰擬、繕校、稽催、查詢及檔案管理事項。
　　二、本會委員會議、業務及主管會報等議事事項。
　　三、印信典守事項。
　　四、財產、物品之採購、保管及維護事項。
　　五、行政業務研考事項。
　　六、經費之出納及保管事項。
　　七、公共關係及新聞發布事項。
　　八、其他事務管理及不屬各處、室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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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特任，綜理會務；副主任委員二人，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。
　　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，除其中二人得為聘用外，餘由行政院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、專家分別派兼或聘兼之。
第10條（會議）
　　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得臨時會議，均以主任委員為主席；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，指定副主任委員一人代理之。
　　前項會議事項與其他機關有關時，得請其派員列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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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會置主任秘書一人，技監二人至四人，參事一人至三人，處長五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研究員四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副處長五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；專門委員四人至六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技正四十六人至六十二人，秘書三人至五人，副研究員五人至九人，編譯一人或二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技正三十一人，秘書二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副研究員四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；科長二十六人至三十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，其中十五人得由技正兼任；專員六人至八人，分析師一人或二人，管理師一人至二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設計師一人至二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；技士四十四人至六十二人，科員十四人至二十人，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，其中技士三十一人，科員十人，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助理設計師一人，技佐五人至十一人，職均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辦事員六人至十人，職務均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；書記五人至七人，職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；雇員六人至八人。
　　本會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
第12條（人事室之設置）
　　前項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13條（會計室之設置）
　　本會設會計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，並兼辦統計事項。
　　前項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14條（職系之準用）
　　第九條、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，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用之。
第15條（核能研究所等機構之設立）
　　本會因應業務需要，得設核能研究所、放射性物料管理局、輻射偵射中心及原子能專業訓練機構，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。
第16條（得報請駐外辦事）
　　本會為聯繫國際核能組織，促進對外核能合作關係，得視實際需要，報請行政院核准後，派員駐國外辦事。
第17條（得設臨時專案小組）
　　本會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臨時專案小組；所需辦事人員，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充之。
第18條（顧問與諮詢委員之遴聘）
　　本會因得視業務需要，遴聘學者，專家為顧問或諮詢委員，均為無給職；其遴聘及集會辦法另定之。
第19條（會議規則辦事細則之擬訂）
　　本會會議規則、辦事細則，由本會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
第20條（施行日）
　　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回首頁>>
【編註】本超連結法規檔以總統府公報、立法院及法務部資訊網為依據，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；如需正式引用，請以政府公告版為準。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，敬請告知，謝謝！


1
<<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條例>>S-link電子六法全書
image1.jpeg




